
110年 2月修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澎 湖 縣 七 美 鄉 公 所    學 年 度 第    學 期 

優 秀 學 生 獎 學 金 申 請 表 

申請人 

姓  名  申請人蓋章 

身 分 證 字 號  

 
出 生 年 月 日  

聯 絡 電 話  

戶 籍 地 址  

申請項目 
□高中(職)（含五專一至三年級）優秀學生獎學金 

□大專院校（含五專四至五年級）優秀學生獎學金 

申請資格 

一、凡設籍本鄉一年以上(含本鄉列冊社會救助戶因就學因素設籍於衛生福利部澎湖老

人之家之在學學生)，且於本鄉國民中學畢業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，符合以下申請

條件者，具本要點之申請資格，為本要點所稱之申請人。 

(一)大學(專)成績：學業成績八十分、操行成績八十分。 

(二)高中普通科成績：學業成績七十五分、操行成績八十分。 

(三)高職及高中所設之職業類科成績：學業成績八十分、操行成績八十分。 

(四)五專一至三年級比照高職，五專四、五年級比照大學一、二年級成績計算。 

(五)成績單上若無顯示德育(操行)成績等第或分數者，則視學期獎懲紀錄，不得有二

次以上(含二次)之警告(申誡)，方得申請。 

(六)補校、進修部、進修推廣部、空中大學、夜間部及未經政府核准立案學校之學生

不得申請。 

獎勵內容 
一、高中(職)（含五專一至三年級）學生每學期每位三千元。 

二、大專院校（含五專四至五年級）學生每學期每位五千元。 

檢附證件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申請人前一學期正本學業成績單及操行證明。 

三、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(詳細記事，需可見其設籍時間)。 

四、申請人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(需可見校方註冊章)。 

五、申請人之國民中學畢業證書影本或等同效力之證明。 

六、申請人私章。 

七、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 

承辦人 

 

 

 

□符合申請資格 □不符申請資格 

主計 鄉長 

 

 

 

 

 

 

□同意發給   □不予發給 

承辦課長 秘書 



 


